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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剧场五代杨吴墓出土木俑研究
*1

赵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湖北剧场五代杨吴墓出土了一方买地券和三件木俑，其中一件木俑身前、身后及右侧密布墨书文

字。通过文字的释读和与其他相关墓葬的对比研究，可以认定带字木俑为代替生人承当殃咎的“柏人”，另外两件

木俑系在地下世界侍奉墓主的奴婢。柏人具有明显的道教性质，与西汉时期的告地策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目前所见

出土柏人的墓葬形制简单，规模小，墓主身份较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北宋时期墓中随葬柏人的墓主的群

体特征。

【关键词】：湖北；五代墓葬；柏人；奴婢；道教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识码】：Ａ

2000 年 1 月，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南麓湖北剧场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发现了一批墓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清

理了 5 座墓葬及多处水井、灰沟等遗迹。M1出土 1方买地券和 3件木俑，其中 1件木俑身前、身后及右侧布满墨书文字（图一）
［1］

。据买地券记述，可知该墓下葬年代为五代杨隆演武义元年（919 年）。简报仅附有木俑的线图，未释读其身上的墨书文字，

对同墓出土的另外两件木俑的性质亦未作任何判断。王育成先生《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一文将带墨书的木俑定名为“柏人”，

对文字作了释读，并指出此柏人为“道士在以天帝使者名义施行解除之法”
［2］

。笔者认为王先生对墨书木俑性质的判断及文字

的释读大致可从，但也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该文对另外两件木俑的性质未加分析。笔者不揣浅薄，特撰此文，以对该

墓出土的 3 件木俑进行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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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柏人俑文字校读与研究

带墨书文字的木俑为整木雕成，头浑圆，头顶绘发髻，上雕一平顶冠，冠上绘有冠饰，脸部墨绘眼、鼻、口和胡须。斜肩，

肩以下平直，颈部绘有衣领，胸前绘交叉人字形。木俑墨书文字自名为“柏人”，因此王育成先生将该俑定名为“柏人”是符

合实际的。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参考简报所附线图与王育成先生的释文，将木俑墨书文字订正释读如下：

天帝使者……蒿里父老、土下二千石、安都丞相、武夷王：今有……早终，令还蒿里。若……聓（婿），柏人祗当；若呼

长男……［柏］人祗当；若呼长女、中女、小女，柏人祗当；若呼女聓（婿），柏人祗当；若……，柏人祗当；若呼兄弟、姐

妹、如（姑）姨……女，柏人祗当；若呼□□，柏人祗当；……柏人……父，柏人祗当；若呼……［柏］人祗当；［若］呼……

别亲家人口，柏人祗当；若呼四邻人口，柏人祗当；若呼□□相送男人、女人；柏人祗当；若呼师人，柏人祗当；若呼金银钱……

帛，柏人祗当；若呼［复］连、注煞、破财之鬼，柏人祗［当］；……大逆不孝顺，柏人祗当；若呼五空六耗、钱财不裹（果？）……

当；若呼……不利……盗窃、水陆不虞，柏人祗当；［若呼］……凶祥……之……，柏人祗当；若呼一切凶万（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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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柏人祗当。如有一件不依从者，命天帝使者……有淫（阴）罪，急急如女青诏书。

墨书的大致意思是，死者下葬之后，如果与死者有关系的生人被呼讼，家中遭遇复连、注煞、破财之鬼，发生大逆不孝、

五空六耗之事，或家人遇到盗贼，出入不顺利，这些不吉利的事情都必须由随葬的柏人代为承当。

“若呼□□相送男人、女人；柏人祗当；若呼师（？）人，柏人祗当”。“□□相送男人、女人”，即死者下葬时送葬之

人。“师人”，本指占卜算卦之人，《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吴用假装卖卦之人给卢俊义算命，卢俊义归家之后，其妻曰：“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古祸出师人口，必主吉凶。”
［3］

但柏人墨书将“师人”放在送葬之人的后面，应指的是葬师。宋张

洞玄《玉髓真经》卷四《形象穴髓》“伏虎形”：“又有一种白虎形，其形龙身而虎面，龙爪而虎皮，与龙均为神物……得龙

形真者，主孝子、师人、地仙有灵应之梦。”
［4］

而据《地理新书》记载，葬师入行是有严格限制的，且丧家也必须根据家庭和

丧主自身情况选择葬师，该书卷十五《择师法》：“将葬，必先择师，师必得其人。不得其人，不可以葬。故虽巫史，必择其

德行忠信、术通古今、状貌完具、识量分明者。勿使僧道行事，以其绝嗣之象，具悉受戒，［于］鬼神畏之，不享其祀。又工

商杂类、流贬失官、刑伤凶恶之人，蛮夷戎狄、乐事部曲，并丑陋残疾酗酒凶服者，亦不宜用。凡葬师若不知六壬式者，名曰

冒术，必受其咎，主人获殃。凡式以大吉，加师行年、主人年命，上见河魁、天刚，此师不可用也。”
［5］

明确对葬师的品行、

职业、知识、行年等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僧道之人不能充当葬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葬师的群体规模。

“柏人祗当”。“祗”字简报据原器摹本作“ ”，从礻从互。王育成先生亦释为“祗”。《广韵》：“祗，敬也，俗从互。”
［6］

此种写法在敦煌文献中较为常见
［7］

。而“祗当”一词，在敦煌文献中亦较常见，有承担之义
［8］

，如年代约为中唐时期的 P.2292

《维摩诘经讲经文》：“纵被维摩呵责，事也为等闲，即将忍辱祗当，居士自然息怒。”
［9］

晚唐五代宋墓出土柏人中，亦有作

“当知（之）”
［10］

、“知当”
［11］

、“当”
［12］

、“当了”
［13］

等词者，均应作承当讲。

“［复］连、注煞、破财之鬼”。“连”字之前所缺一字应为“复”或“伏”，实际上“复连”为常见的道教用语，或别

写作“伏连”，又作“重复”、“注祟”等。《道教大辞典》认为乃“结核病”之别名，又名“骨蒸病”
［14］

。《灵宝无量度人

上经大法》卷五十三“度复连蛊注亡魂真符”：“复连死魂之对，或家亲劳疾而传，或屋宇伏尸之染，或气传而夫妇俱死，或

飞尸则亲姻皆亡，号曰复连，互相缠绕。”
［15］

张勋燎先生认为复连即前死者的灵魂在阴司遭受折磨，不堪其苦，遂回到阳世祟

害生人，索取生人魂魄代替自己受苦，以求自身解脱所致，看起来是一种前后重复的行为。伏连之说，最早源于痨瘵之类的传

染病，后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认为各种非传染性疾病，疾病之外的天灾人祸，如火烧、水淹、坠崖、击杀等，以及其他各种

不同原因造成的死亡和祸殃，都是前死者伏连为害所致
［16］

。“复连之鬼”又可分为“血亲之鬼”和“其他之鬼特别是刑杀横死

之鬼”
［17］

，但其害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即按照注鬼自己同样的死亡方式祟害生人以其作替身。虽然复连最终会对生人导致种

种不利，但此处“复连之鬼”与“注煞、破财之鬼”相比则各有侧重，不可混一。

“……盗窃、水陆不虞”。王育成先生释读为“盗贼水陆不虞”，“窃”字摹本残泐不清，然根据残存笔画与文意，可辨

识其为“窃”字，而非“贼”。此处“若呼”后面的文字应系呼讼所产生的结果，“……盗窃”和“水陆不虞”，前者指遭贼

窃之灾，后者言路途不顺，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灾害，因此应该断句为“……盗窃、水陆不虞”。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泮圹

村北宋开宝七年（974 年）石室墓出土的石质柏人，身上刻文有“水、火、盗贼欲至，仰百（柏）人斩之”
［18］

，即出现水、火

灾害，遭遇盗贼，都希望墓中柏人能一并抵挡、斩杀，以保安宁。因此，“［复］连、注煞、破财之鬼”、“大逆不孝顺”、

“五空六耗钱财不裹（果？）”、“……不利……盗窃、水陆不虞”、“……凶祥……之……”、“一切凶万（厉）……”虽

都放在“若呼”之后，看似作为征呼的对象，但从义理上讲应为征呼所产生的结果。

江西鼓泽县北宋元祐五年（1090 年）墓柏人券：“恐呼生人，明敕柏人一枚，宜绝地中呼讼。若呼男女，柏人当。”
［19］

柏人放在墓中以替代生人，“宜绝地中呼讼”。到后来，由于征呼的范围从生人延伸至世上一切跟生人相关的人和物，因此柏

人的替代范围也就相应地扩大。江西南昌北郊唐昭宗大顺元年（890 年）熊氏十七娘墓中出土柏人券：“坪（地）中神呼生人长

男、长女、中男、中女，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人大□、小□行年、本命、六田（甲），并仰柏人当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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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有神呼主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者，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奴婢、牛马

六畜，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长孙、中孙、小孙、曾孙、悬（玄）孙本命□□久亲……行年者，一切已（以）上，

并柏人当知（之）。”
［20］

被“征呼”的对象更多，而柏人也一并当之。湖北剧场出土的柏人俑身上的文字虽然部分漶泐不清，

但仍可从前后文所记内容大致将征呼的对象分为与死者有关之生人、财宝、恶鬼、灾难，而放置柏人的目的就在于替代生人承

当复连征呼、守护财宝、抵御恶鬼和灾难。本件柏人俑身上文字中新出现了送葬之人、葬师，就连是盗窃、“复连、注煞、破

财之鬼”也在其列，这是以往发现材料中所少见的
［21］

，值得注意。

二、无文字木俑研究

除墨书柏人之外，湖北剧场 M1 还出土有木质买地券 1方以及男俑、女俑各 1件。木俑皆为扁圆整木雕成。女俑小头，无耳，

颈与肩连成一线，身着长服，两袖合于胸前，高 26.2、厚 2.7 厘米；男俑头较女俑大，左耳残缺，颈与肩区分明显，两袖合于

胸前，高 26.7、厚 2.9 厘米。像该墓柏人 1 件、木俑 2件、买地券 1 方的随葬器物组合在湖北、江西等地区的晚唐五代北宋墓

葬中亦有所发现。

湖北武昌阅马场杨吴墓 M1 随葬品中有买地券 1 方、木俑 2 件。木俑用一圆杉木一剖为二而成，剖面作俑的背面，正面利

用杉木的圆面稍加刻饰显出首身性别之分，制作简单，人形抽象。男俑，头戴高帽，长 28.2、宽 4.8 厘米。女俑，头梳发髻，

身穿长裙，脸部刻出线条表示眼、鼻、口，长 26.4、宽 6厘米
［22］

。该墓与湖北剧场所出无字木俑一样，均是一男一女，且男俑

比女俑高。两墓均为竖穴土坑墓，所出买地券文字亦基本一致。阅马场杨吴墓 M1 发掘简报虽未附木俑照片和线图，但从对器物

的文字描述来看，其形制应与湖北剧场 M1 所出的男女俑极为接近。

江西南昌晚唐熊氏十七娘墓（890 年）为竖穴土坑墓，棺全长 3.1、宽 0.7、高 1.6 米，墓中出土木质柏人 1件、竹侍俑 2

件、木质买地券 1 方，还出土竹武士俑 2 件
［23］

。两件竹侍俑照片较模糊，难以分辨其是否是一男一女的组合。

江西吉安敖城乡泮圹村北宋墓（974 年）为长方形石棺墓，墓室长 3.19、宽 1.09~1.24、高 1.34 米，墓中出土石质买地券

1 方、石质柏人 1 件、侍俑 4件，此外还出土有伏听俑 1件、文吏俑 8件、青龙 1件、白虎 2件、玄武 1件、朱雀 1件、卧虎

2件、鸡 1件，皆石质
［24］

。四件侍俑高矮不一，制作简单，其年龄、性别均难以判断。江西两座墓葬年代相距有 84 年之久，但

柏人、买地券、侍俑的随葬品组合却依旧未变，这种组合与湖北两座五代杨吴墓的情况极为相似，应加以综合考虑。

关于柏人和买地券，目前学术界已经有比较细致的研究成果
［25］

，但对同时出土的侍俑则鲜有涉及。这些侍俑是跟同出的柏

人俑一样也用于代替生人受殃，还是仅仅是表示让死者在另外的世界能享受侍奉的明器化俑？是否还有其他的宗教意义？这些

都是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017b（以下简称“上图 017b”）《葬事杂抄》：“准姓宜用今月廿五日，右检前件，日合金鸡鸣，

玉狗［吠］，［上下不］呼。木奴欹，木婢簸。此日殡葬、斩［草］，［神］灵安，宜子孙，大吉。”
［26］

明吴国仕辑《造宗命

镜集》卷六《用日法》：“葬埋日要合鸣吠。歌曰：‘识得山家合日家，冢瓦婢其支（簸）木奴欹，分金更与山家合，自免凶

灾发福多。’凡葬日辰，要与坐向相合，阴阳相符，分金合得坐向，乃吉。更遇大葬，所宜山向为鸣吠尤吉。若葬日不与山家

相值，分金不相干渉者，终难发福。”
［27］

“木奴欹，木婢簸”跟前面“金鸡鸣，玉狗吠”一样，都是就为丧家选择下葬吉日的

标准而言的。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墓葬中较常见金鸡、玉犬随葬，并多以陶俑的形式出现，也发现有用零星的木板画
［28］

、阴线

刻砖
［29］

等形式。与此同时，金鸡、玉犬亦常见于风水堪舆文献的择日卜葬之术中，除前揭之上图 017b《葬事杂抄》之外，P.2534

《阴阳书》卷第十三《葬事》：“丙午日，水，成，地下丙辰，金鸡鸣，玉犬吠，上下不呼，此日葬及殡埋，神灵安宁，子孙

富贵。起殡、发故、斩草、起土、除服，大吉。”
［30］

笔者目前所见，传世的堪舆风水文献如上图 017b《葬事杂抄》将木奴、木

婢与金鸡、玉犬用作选择吉日的标准者，并不多见。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具有人形特征的俑类在种类和数量上都相当可观，人们

往往忽略了对其可能存在的具体不同的意义或功能上的深入考察。在墓中放置金鸡、玉犬的同时，又放入柏人与侍俑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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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也偶有记载。明陈继儒辑《捷用云笺》卷六《祭清明文》：“今日具陈祭礼，炷上明香。……再请……墓内金鸡、玉犬神

君，柏人神君，木奴、瓦婢神君……再动真香，普同供养。”
［31］

就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唐宋墓葬中金鸡、玉犬与侍俑伴出的现

象也比较常见，兹不一一例举。

上图 017b《葬事杂抄》中的“木奴”与“木婢”，分别在“奴”、“婢”前加一“木”字，指出了奴婢应为木制，并非当

时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奴婢，而是木制明器。“奴”为男，“婢”为女，即侍俑可分男女，将其放于墓中应是为了让它们在

地下世界侍奉墓主人。当然，既然奴婢是木质，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起到侍奉死者的作用，只能是当时人们对人死后在地下世界

生活的一种期许。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麴氏高昌（460—640 年）的墓葬 75TKM99 墓道中出土 3 件木俑，包括 2 件男俑、1

件女俑。一件男木俑（75TKM99：15）很粗糙，仅刻出头、身、腿，粗眉大眼，上身墨绘，身上墨书“奴白头内”几字，可知该

木俑应为放置于墓中的男奴明器；女俑（75TKM99：14）长脸，披发，身着长裙，裙上部为白色，下部为粗黑色和红色相间的竖

条，应即女婢
［32］

。巧合的是，湖北剧场 M1 和阅马场杨吴墓分别出土的两件无文字的木俑也均为一男一女，当属“木奴”与“木

婢”无疑。晚唐五代宋元墓中常随葬俑类明器
［33］

，材质包括陶、土、砖、石、木、竹、竹、铁等，虽然上图 017b《葬事杂抄》

只是交代了“木奴”和“木婢”，没有提到其他材质的俑类，但我们在具体分析墓中出土木俑的功能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其材质，

还要对器物组合等方面加以考虑。如江西南昌晚唐熊氏十七娘墓出土木质柏人 1件、竹侍俑 2 件、木质买地券 1 方，虽然侍俑

是竹制，但从器物组合和功能分析，亦可归于上图 017b《葬事杂抄》所指的“木奴”与“木婢”。

就本文所讨论材料而言，虽然柏人和两件侍俑都是由木制成，形制也较接近，但两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张勋燎先生在系

统研究墓葬中所出代人材料后认为，柏人乃道教代人性质的遗物，它与中原和西北地区早期天师以人参或桐人、柏人持代生人

的习俗有一定渊源关系，其所承担义务除了汉晋时期习见的杜绝冥讼引起的鬼神传呼死者家中生人造成的危害外，尚包括为死

者家中生人子孙罗致各种福运
［34］

。黄秀颜先生认为，墓中放置柏人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代死者受谪，承当冢讼征呼”
［35］

。

就目前发现的柏人而言，除张勋燎、黄秀颜两位先生所揭示之意义外，尚未发现其有侍奉死者的功能。因此，笔者认为湖北剧

场 M1、阅马场杨吴墓以及江西南昌熊氏十七娘墓中出土的未带文字的人形木俑应为用于在地下世界侍奉死者的侍俑，与代生人

承当殃咎的柏人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是不能混同的。相类似的情况亦见于新疆等地发掘的麴氏高昌（501—640 年）至唐代的

墓葬中，如吐鲁番高昌延寿十年（633 年）元儿墓葬随葬衣物疏中明确记载有“锡人十□，奴婢十具”
［36］

，将具有代人性质的

锡人与奴婢并列，亦可证明两者在当时并非一回事。因此，在分析对墓葬出土俑类的性质、功能时，应充分考虑到材质、形制

以及有无文字等因素，不可因为形制相似就将性质和功能不同的俑贸然归为一类，柏人和普通侍俑形制、大小较为接近，制作

均较粗糙，导致我们很容易将两者混淆，这是在研究晚唐五代到宋元墓葬出土俑类时需要注意的。

三、相关问题讨论

简报指出带字木俑身上的“文书性质就是一篇与买地券相异的‘告地丞书’”
［37］

。笔者认为，柏人墨书文字在性质上与买

地券文字相异之观点不误，但言之为“告地丞书”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首先，本文所讨论的柏人的部分墨书文字漶泐不清，前面部分可释读为“天帝使者……蒿里父老、土下二千石、安都丞相、

武夷王”。陕西户县朱家堡东汉墓（133 年）出土解注瓶朱书文字为：“阳嘉二年八月己巳朔，六月甲戌，［直］除。天帝使者

谨为曹鲁伯之家移殃去咎，远之千里……”
［38］

。山西某地出土陶瓶朱书文字作“熹平二年，十二月乙酉朔，十六日庚申。天帝

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敢告丘丞、墓伯、地

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犆卿、耗（蒿）里伍长等：今日吉良，……”
［39］

。张勋燎先生认为，“天帝使者”应该是

“行术的‘道中人’、‘道行人’神化自己，自封为天帝代表者的自称之词”
［40］

。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柏人而言，其身上的墨

书也应该是以天帝使者的口吻写成的，后面的蒿里父老、土下二千石、安都丞相、武夷王等神祗是“天帝”发号施令的对象。

西汉时期“告地丞书”多为死者自告
［41］

，或与死者相关的有一定地位之人
［42］

，或如台湾林富士先生所言之“巫”
［43］

。此时道

教还未产生，且目前也尚未发现年代可早至西汉时期的“天帝使者”的材料，因此告地策的告者与天帝使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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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墓中放置告地策系向地下鬼神通告殁亡之人掩埋下葬，并祈求得到地下鬼神接纳死者的户籍，使死者在地下安宁
［44］

。

如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 M18 告地策“谒告安都，受名数，书到为报，敢言之”
［45］

，荆州谢家桥 1号汉墓告地策“谒告地下丞以

从事”
［46］

。而晚唐五代宋墓中放置的柏人则主要是用于代替生人承受来自地下的征呼，使之免受殃咎。虽然两者都带有保佑死

者安宁的目的，但是在具体方式上是有差别的。此外，柏人还能替代生人免受因冥讼引起的鬼神传呼死者家中生人而造成的危

害，这也是告地策所不具备的。因此，告地策和柏人两者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目前随葬柏人的晚唐五代宋元墓葬发现得不多，且全部分布于南方地区，柏人一墓一件，除个别刻写在石板上，其余均为

木质，不见过去用桐、松以及铅、锡等金属材质的例子。这种转变的发生，张勋燎先生认为一是由于柏木防腐性能好易于保存，

二是跟道教观念中柏木受天地之灵气、具有辟邪致福的作用有关
［47］

。

相对于柏人，这一时期墓中随葬侍俑的情况较为常见。侍俑不限于木质，还发现有石、竹、陶等材质者。侍俑从外貌的年

龄特征上可见有老少之别，形象上看均为汉人。各墓随葬数量不一，但多呈偶数形式出现。湖北武昌两座杨吴墓出土的侍俑均

为一男一女，但有的墓葬出土侍俑则难辨其性别。有的墓葬男女侍俑数量并非各仅 1 件。文献还记载有出土两件女俑者，唐牛

僧孺《玄怪录》：

国初，有曹惠者，制授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方食

饼，木偶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红、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无异

于人。惠问曰：“汝何时物，颇能作怪？”轻素曰：“某与轻红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

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隐侯哀宣城无常，葬日故有此赠。时轻素圹中方持汤与乐家娘子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

夫人畏惧，跣足化为白蝼。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时颔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

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正二年也”
［48］

。

两件木俑轻素、轻红均为女俑，由沈约家的工匠制作，后赙赗给宣城太守谢朓随葬，在墓中侍候谢朓的冥婚之妻乐氏，两

俑于天正二年（553 年）为盗墓贼盗出。谢朓死于永元元年（499 年），牛僧孺记载江州参军曹惠与两俑之事发生在唐朝初年，

距两俑下葬已一百多年。牛僧孺生于大历十四年（779 年），卒于大中二年（848 年），有学者认为《玄怪录》乃其早年作品
［49］

。

该书所记之事虽玄怪诡谲，然至少能部分地反映中晚唐时期人们的精神观念。轻素、轻红两件木俑与本文所讨论的一男一女两

件木俑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在地下侍奉墓主而被放入墓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现的出土柏人、买地券和侍俑的晚唐五代宋元墓葬形制简单，规模小，除北宋彭司空柏人券所在墓

葬的情况不详外，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或长方形石椁墓，墓葬长度均在 4米以下。葬具以木棺为主，个别墓葬以石椁为

葬具。葬式均为土葬，未发现有火葬。墓内随葬品少，种类单一，除了文中所列器物之外，有的墓葬还随葬有少量的其他俑类

以及铜镜和铜钱等。墓主有男有女，为当地较富裕的平民。而该地区同时期的一些等级规模较高的墓葬，除个别出土有买地券

和侍俑外，尚未发现有出土柏人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北宋时期在墓中以柏人随葬的习俗主要流行于社会地位低

下的平民群体中。

综上，湖北剧场 M1 出土的 3 件木俑中，带墨书的一件木俑应为代替生人承受复连殃咎的柏人，另外两件木俑系用于在地

下世界侍奉墓主的奴婢。柏人具有明显的道教性质，与西汉时期的告地策存在性质上的差异，但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目

前晚唐五代北宋墓葬发现的柏人均为一墓一件，大多为木质，所在墓葬形制简单，规模小，墓主身份较低。目前发现的明确为

五代时期的墓葬数量不多，湖北剧场 M1 年代清楚，保存相对较好。如笔者以上推断不误，则该墓出土的木俑和买地券为我们研

究五代时期南方地区社会中下层人群的丧葬观念和对地下世界的认识，以及道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情况提供了新的材料。

［1］［3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湖北剧场扩建工程中的墓葬和遗迹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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